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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现民航强国战略目

标，大力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完善顺丰全国航空运输网络布局，2017年 12月

13日，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泰森”）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湖

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合作协议》，顺丰泰森与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农银空港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合资合同》，顺

丰泰森以自有资金出资 23 亿元人民币参与设立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机场合资公司”），顺丰泰森持股比例为 46%，机场合资公司将全面负责

鄂州机场的建设和运营。 

 

二、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机场合资公司取得《民航中南局 湖北省发改委关于新

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程机场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民航中南局【2019】

59号）（以下简称“初步设计批复”）。初步设计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1、原则同意上报的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程机场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 

2、根据有关定额及取费标准，机场工程总概算核定为 148.12 亿元，其中工

程直接费 99.96 亿元、工程其他费用 35.88 亿元、基本预备费 4.43 亿元、建设

期贷款利息 7.56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 3000 万元。资金来源：中央预算内投资

8.2亿元，民航发展基金 16.4 亿元，湖北省财政资金 26.8亿元，深圳市农银空

港投资有限公司 2.73 亿元、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16 亿元，



其余由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三、项目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枢纽机场合资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关于公司子公司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署<

关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及《关

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机场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  

2018 年 2 月 23 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于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 中央军

委关于同意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的批复》（国函〔2018〕26 号），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参与的湖北

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2019 年 1月 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官方网站发布《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19】

53号）。此外，机场合资公司也取得《民航局关于湖北鄂州民用机场总体规划的

批复》（民航函【2018】1170号）。公司于 2019年 1月 17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 日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参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符合战略发展需要，预计对公司核心竞

争力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项目方

案设计和投资的具体安排过程中，公司全面考虑未来战略布局、运营规划、财务

状况、市场变化等重要因素，优化方案，提升效益，确保项目在满足未来公司发

展需求，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的同时，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把握建设节奏和保障



股东利益。 

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在建设程序和审批过程中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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